


繼續開會　中華民國101年10月24日（星期三）上午9時4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今天的議程。

討　論　事　項

二、繼續審查中華民國10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非營業部分，關於經濟部主管：經濟作業基金、水資源作業基金、經濟特別收入基金、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主席：今天的議程是繼續審查經濟部所主管的幾個基金，包括經濟作業基金、水資源作業基金、經濟特別收入基金及地方產業發展基金等4個基金，現在進行處理，請議事人員宣讀預算及委員所提預算刪減提案。

中華民國10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濟部主管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經濟作業基金：

一、業務計畫部分　參閱預算書1~8頁

二、業務總收入　69億5,349萬3,000元

三、業務總支出　63億8,406萬4,000元

四、本期賸餘　5億6,942萬9,000元

五、解繳國庫淨額　無列數

六、轉投資計畫部分　無列數

七、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1億9,900萬5,000元

八、國庫增撥基金額　1億4,096萬7,000元

九、補辦預算部分　無列數

1.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部分：

一、業務計畫部分　參閱預算書1-1~1-6頁

二、業務總收入　14億5,681萬2,000元

三、業務總支出　13億0,383萬6,000元

四、本期賸餘　1億5,297萬6,000元

五、解繳國庫淨額　無列數

六、轉投資計畫部分　無列數

七、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1億6,219萬8,000元

八、國庫增撥基金額　無列數

九、補辦預算部分　無列數

2.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部分：

一、業務計畫部分　參閱預算書2-1~2-6頁

二、業務總收入　54億0,866萬8,000元

三、業務總支出　47億2,429萬2,000元

四、本期賸餘　6億8,437萬6,000元

五、解繳國庫淨額　無列數

六、轉投資計畫部分　無列數

七、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2,961萬5,000元

八、國庫增撥基金額　1億4,096萬7,000元

九、補辦預算部分　無列數

3.中小企業發展基金部分：

一、業務計畫部分　參閱預算書3-1~3-6頁

二、業務總收入　8,801萬3,000元

三、業務總支出　3億5,593萬6,000元

四、本期短絀　2億6,792萬3,000元

五、解繳國庫淨額　無列數

六、轉投資計畫部分　無列數

七、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719萬2,000元

八、國庫增撥基金額　無列數

九、補辦預算部分　無列數

委員預算刪減提案：

1.查經濟部作業基金101年度「服務費用－公共關係費」科目預算編列491萬6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惟較前年度決算數421萬1千元，增加70萬5千元，增幅16.74%；其中「勞務成本－服務費用－公共關係費」預算編列476萬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50萬元，增加26萬4千元，增幅5.87%。與中央政府撙節支出政策顯然有違，爰提案刪除6%，以撙節公帑。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丁守中

2.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業務總支出，101年度編列13億0.383萬6千元，較100年度決算增加3,255萬9千元，增幅2.56%，更較99年度決算增加1億0.034萬6千元，增幅8.34%，預算容有撙節空間，爰提案要求統刪3,000萬元。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3.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101年度業務總支出編列13億0,383萬6千元，較100年度決算增加3,255萬9千元，（增幅2.56%），更較99年度決算增加1億0,034萬6千元，（增幅8.34%），為撙節預算，避免浪費，爰提案統刪1,5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4.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業務總支出－勞務成本，101年度編列10億4,412萬4千元，較100年度決算9億2,265萬4千元，增加1億2,147萬元，增幅高達13.17%，其中勞務成本項下之服務費用101年度編列2億4,828萬4千元，較100年度決算1億9,026萬5千元，單單此科目就增加了5,801萬9千元，增幅高達30.49%，顯非合理，爰提案要求減列6,000萬元，以撙節政府支出。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5.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101年度業務總支出勞務成本編列10億4,412萬4千元，較100年度決算9億2,265萬4千元增加1億2,147萬元，增幅達13.17%，其中最大增幅為勞務成本項下之服務費用，101年度編列2億4,828萬4千元，較100年度決算1億9,026萬5千元增加5,801萬9千元，增幅高達30.49%，顯非合理，爰提案減列5,0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6.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101年度編列10億4,412萬4千元，較100年度決算9億2,265萬4千元，增加1億2,147萬元，增幅達13.17%，其中「業務支出－勞務成本」項下之服務費用即編列2億4,828萬4千元，較100年度決算數增加5,801萬9千元，然在各加工出口區招商成效不彰、猶有諸多園區土地閒置下，其服務費用大幅增加30.49%，顯非合理，預算編列恐有過度浮濫之虞，爰提案減列該分基金100年度服務費用5,000萬元。

提案人：蘇震清　　高志鵬　　陳明文

7.經濟作業基金101年「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勞務成本－其他勞務成本－服務費用」項下之外包費預計編列保全警衛費用4,437萬1千元，因地方基層警力長期處於不足現象，導致許多縣市治安惡化，嚴重波及人民身家安全，爰提案刪減預算50%（2,218萬5千5百元）。P1-36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8.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業務總支出－出租資產成本，101年度編列9,054萬4千元，較100年度決算8,4648千元，增加586萬元，增幅6.92%。惟近年政府提倡杜絕浪費，撙節支出，爰提案要求減列5,860千元，以杜絕浪費。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9.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101年度編列「業務總支出－業務外費用」項下預算1億664萬7千元，惟查本科目100年度預算9,880萬6千元，決算卻高達2億0,841萬5千元，較預算數超支1億960萬9千元，嚴重超支111%，顯已破壞預算法制，該科目預算執行管控顯有缺失，爰提案酌予減列該分基金101年度業務外費用664萬7千元，主管機關並應針對其100年度嚴重超支情形，在一個月內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

提案人：蘇震清　　高志鵬　　陳明文

10.主決議：查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業務總支出－業務外費用，101年度編列1億0,664萬7千元，惟查本科目100年度預算98,806千元，但決算卻高達2億0,841萬5千元，即100年度之決算較預算超支了1億0,960萬9千元，預算嚴重超支情形，顯已破壞預算法制要求101年度業務外費用酌予減列6,647千元，且決算數不得再有超過預算數之情事，並針對100年度超支情形，提出檢討報告。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11.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101年度預算業務外費用編列1億0,664萬7千元，較100年度預算9,880萬6千元增加784萬1千元，惟100年度之決算卻高達2億0,841萬5千元，嚴重超支1億0,960萬9千元，顯已破壞預算法制。爰此，擬提案刪除101年度業務外費用600萬元，並要求經濟部就100年度預算嚴重超支情形向經濟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12.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101年度「業務總支出」編列47億2,429萬2千元，較100年度預算50億1,935萬4千元減少2億9,506萬2千元，然100年度業務總支出之決算金額卻高達123億3,397萬元，超支金額高達73億1,464萬6千元，其中業務外費用更從原列數1,818萬9千元暴增為55億8,029萬4千元，增幅高達306倍，顯見預算編列作業有重大疏失。爰此，提案刪除「業務總支出」預算5%。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13.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101年度編列業務總支出47億2,429萬2千元；惟查該分基金100年度業務總支出預算50億1,935萬4千元，決算卻高達123億3,397萬元，超支金額高達73億1,464萬6千元，超支比例145.73%，然產業園區開發卻未見實質績效，顯見其預算編製與執行管控存有重大缺失，亟待檢討改善，故為確實檢討預算覈實編列，避免分基金預算不當超支，爰提案統刪該分基金業務總支出3%。

提案人：蘇震清　　高志鵬　　陳明文

14.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101年度 「服務費用-公共關係費」科目預算編列491萬6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惟較前年度決算數421萬1千元，增加70萬5千元，增幅16.74。然依「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作業規範」規定，公共關係費之編列，各基金應按業務需要核實編列，力求節約，非有具體理由，以不超過99年度決算數或100年度預算數從低為原則。爰此，擬提案刪除基金101年度 「服務費用-公共關係費」100萬元，以撙節支出。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15.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101年度「服務費用—公共關係費」科目預算編列491萬6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惟較前年度決算數421萬1千元，增加70萬5千元，增幅16.74%；惟查依據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作業規範，公共關係費以不超過99年度決算數或100年度預算數從低為原則，該分基金預算編列顯不符是項規定，爰本於撙節原則，提案酌予減列70萬5千元。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16.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101年度「勞務成本-服務成本-用人費用」科目預算編列8億9,314萬8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8億4,893萬4千元增加4,421萬4千元，增幅5.21，惟查該分基金各年度編列之預算員額與實際進用員額差異頗大，如100年度預算員額雖減列至1,010人，然相較同年（8月底止）實際員額937人仍高列73人，顯見勞務成本之用人費用歷年來均有高估之現象，是以為忠實呈現該分基金各項費率成本，避免用人費用過度高估，爰提案酌予減列用人費用2,500萬元。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17.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101年度「勞務成本—服務成本—用人費用」科目預算編列8億9,314萬8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8億4,893萬4千元增加4,421萬4千元，增幅5.21%，惟較前年度決算數8億1,054萬元，增加8,260萬8千元，增幅10.19%。然基金各年度編列之預算原額與實際用人員額卻有相當之差異，顯見用人費用均有高估之現象，爰此，提案刪除101年度「勞務成本—服務成本—用人費用」2,5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18.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101年度管理及總務費用編列2億1,243萬元，較100年度預算1億9,688萬增加1,555萬元，其項下「委託研究費」竟高達9,924萬8千元，佔整體管理及總務費用之47%，且其中子計畫下更編列「產業園區發展推動辦公室計畫」，金額達2,150萬元，與其他有關工業區之環保、環境監測或綠美化之子計畫相較，「產業園區發展推動辦公室計畫」尤顯突兀，顯見預算分配未盡合理，爰此，提案刪除101年度管理及總務費用項下委託研究經費1,5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19.中小企業發展基金101年度「行銷及業務費用——專業服務費」科目編列辦理促進中小企業創新增僱員工補助計畫30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500萬元減少1,200萬元，減幅80%。此係為促進中小企業創新，改善人力結構，並創造國民就業機會，該基金於99年8月19日依產業創新條例第11條提出「促進中小企業創新增僱員工補助執行計畫書」草案，並訂相關補助辦法，於100年1月26日啟動本項增僱員工補助計畫，原預計發放9億元補助中小企業增僱員工1萬人。然因該計畫以薪資補助雇主僱用失業勞工政策，不符社會大眾期待，導致原欲補助1萬人，實際僅補助57人，實際發放補助款約需342萬元，另101年度僅辦理核銷及發放補助款事宜，專業服務費卻編列300萬元，明顯偏高，依其概算內容觀之，為編列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計14人，人事費130萬4,250元，另業務費列有近120萬元，顯與欲辦理核銷及發放補助款事宜並無直接相關，爰此，擬提案刪除「行銷及業務費用——專業服務費——促進中小企業創新增僱員工補助計畫」2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20.中小企業發展基金101年度於「行銷及業務費用—專業服務費」科目編列辦理促進中小企業創新增僱員工補助計畫300萬元，大幅縮減80%。惟查該項計畫辦理之補助雇主僱用失業勞工政策，原規劃係由勞委會就業安定基金支應是項經費，因不符社會大眾期待，改由本分基金併決算辦理，實有未當。且實際僅補助57人次、發放補助款約300餘萬元，委辦費卻高達1,400餘萬元，顯不符比例原則，應與承辦單位議減委辦費，並考量101年度僅辦理核銷及發放補助款事宜，專業服務費編列300萬元恐有偏高，爰提案酌予減列專業服務費100萬元，並請審慎檢討本分基金預算運用計畫，避免中小企業發展基金遭不當挪用。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21.有鑑於加工出口區為政府專設之免稅區，本應吸引廠商設廠，惟查審計部99年度查核該分基金土地租約終止後廠房清理作業，發現該分基金對於園區廠商積欠土地租金，經終止租約後並未清理其所購（建）廠房，以致部分園區因廠商經營不善或財務困難終止租約後，未能引進新廠商進駐營運，且目前尚有高雄園區、高雄軟體園區、中港、屏東及楠梓第二園區等五個園區土地，存有閒置情事，經濟部應積極檢討改善招商策略與後續輔導措施，以發揮產業聚集效應，提升廠商進駐率。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22.主決議：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所設立加工出口區部分已出售工業區土地，因廠商未建廠、歇業及停工之面積有增加趨勢，該基金亦推出各項售租優惠措施，又陸續協助地方政府報編工業區，顯無法有效解決工業用地閒置情事，為此要求各加工出口區加強解決工業用地閒置，半年內達成招商八成以上，以提升整體土地運用效能。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3.主決議：加工出口區作業基金所設立加工出口區因近年產業結構調整，部分產業外移；又關稅稅率逐年調降，加工出口區與一般工業區之優惠差距日漸縮小，新設園區開發面積過大，造成部分園區發生閒置現象，為此要求各加工出口區加強辦理招商事宜，半年內達成招商七成以上，以提升廠商進駐率及土地利用效益。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4.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自91年起，為去化閒置工業用土地，陸續推出各項促銷閒置工業區土地優惠方案，惟查截至目前為止仍有高達1,500餘公頃之工業區土地待售，顯然成效不彰；另審計部查核亦發現部分已出售工業區土地，因廠商未建廠、歇業及停工之面積有增加趨勢，例如99年底工業局所轄已開發完成之屏南等54處工業區，仍有1,244家廠商未建廠、歇業及停業之面積646公頃，尚較97年增加196公頃，增幅43.56%，然又陸續報編工業區，顯見該分基金不僅未能解決工業用地閒置問題，更未有效發揮推動產業發展效能，應就工業區設置方針重新評估，就整體產業升級與發展需求檢討適切輔導方案。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25.鑒於近年來台灣傳統產業外移嚴重，且已開發之工業區尚有大量未能租售之土地，導致工業區內閒置土地增加，目前已開發卻未租售之土地面積高達1,512公頃，爰此，要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宜重新評估工業區之開發，或減少開發規模，或訂定具國際競爭力，可吸引廠商設廠之有利條件，以鼓勵廠商進駐，以去化閒置之土地。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26.為去化閒置工業用土地，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陸續推出各項促銷閒置工業區土地優惠方案，包括91年5月1日起連續推出4期「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調整措施」（006688措施），截至100年8月底止廠商享受折免租金高達118億1,198萬6千元，但由承租轉承購之土地面積有限；另97年10月又推出「工業區土地出售優惠方案（789方案）」、99年1月推出「工業區土地市價化優惠方案」、100年6月24日推出「工業區土地出售精進方案（767方案）」，然前揭各項促進工業區土地出售方案，因成效有限，致截至目前為止仍有高達1,500餘公頃之工業區土地待售。工業區土地利用成效不彰，閒置率過高，卻又陸續協助地方政府報編工業區，增加閒置工業區土地，更將不利整體土地運用效能，爰要求經濟部應對閒置工業區土地提出檢討改進計畫，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27.主決議：為配合行政院推動「振興經濟措施」，吸引廠商進駐工業區投資生產，產業園區開發基金自91年5月1日起連續推出4期「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調整措施」（006688措施），截至100年8月底止廠商享受折免租金高達118億1,198萬6千元，但由承租轉承購之土地面積有限；另97年10月又推出「工業區土地出售優惠方案（789方案）」、99年1月推出「工業區土地市價化優惠方案」、100年6月24日推出「工業區土地出售精進方案（767方案）」，前揭各項促進工業區土地出售方案，因成效有限，致截至目前為止仍有高達1,500餘公頃之工業區土地待售。

該分基金除待消化之工業區土地有1,500餘公頃外，另審計部查核亦發現部分已出售工業區土地，因廠商未建廠、歇業及停工之面積有增加趨勢，截至99年底止，工業局所轄已開發完成之屏南等54處工業區，仍有1,244家廠商未建廠、歇業及停業，面積646公頃，較97年底之450公頃，增加196公頃，增幅43.56%；若再考量加工出口區及國科會部分科學園區待出租之土地（如中科虎尾園區、南科台南園區及高雄園區），國內工業用地閒置問題已非僅工業局之單一問題，政府為去化閒置工業區土地，除積極招商外，產業園區開發基金亦推出各項售租優惠措施，卻又陸續協助地方政府報編工業區，顯無法有效解決工業用地閒置情事，更不利整體土地運用效能，應檢討改進。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28.主決議：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截至100年8月底止所轄之污水處理廠共有41座，其中自行操作營運之污水處理廠有32座，長期以來均未達損益兩平，另觀音等9座污水處理廠係以公辦民營方式委外辦理。自辦污水處理廠因多數長期處於虧損狀態，請工業局盡速查察，是否有人謀不臧之情事。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9.主決議：工業區污水處理廠近年來部分放流水因不符合規範標準，被環保機關以違反水污染防治法取締告發件數及家數有逐年增加趨勢，為預防土壤及地下水因遭受工業排放具有污染性毒物或重金屬之廢（污）水污染，致危害民眾生命安全，為此要求各污水處理廠加強稽查工廠排放廢（污）水作業，半年內達成零排放污染，以盡善良管理人之責。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30.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及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歷年來投入輔導中小企業之創業、產業群聚整合、人才培訓、e化或網路行銷、輔導成效廣宣及資料庫建置等經費甚多，相對亦累積相當多之經驗，101年度亦編列「深耕中小企業數位關懷計畫」經費6,000萬元，為避免政府資源重複投入，形成浪費現象，爰要求經濟部應整合現有相關計畫，並善加利用該處累積輔導經驗及資料庫之資料，以避免預算資源浪費。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主席：針對經濟作業基金，現有委員新增提案3案。

31.主決議：為因應國際能源價格不斷飆漲及極端氣候發生頻率增加，並持續落實我國推動節能省碳以及綠能產業之政策目標，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進行委託調查研究，應著重於綠能建材、節能減碳、減災，提升建築結構之建材安全方面，以整體提高產業園區綠能運用，節能減碳及建築安全建材之產業效益。

提案人：黃昭順　　丁守中　　潘維剛　　簡東明　　楊瓊瓔　　徐耀昌

32.主決議：有鑑於高雄軟體科學園區招商率偏低，經濟部應積極協助吸引廠商進駐，並促進南部大專院校與北部數位內容業者進行產學合作，以創造南部地區投資誘因吸引北部業者投資，並增加在地就業機會，建請經濟部及所屬單位針對高軟園區積極研擬相關招商措施並辦理南部數位內容競賽等活動，擴大學生專題製作發表機會及產業界人才媒合機會，以帶動南部數位內容產業發展。

提案人：黃昭順　　丁守中　　潘維剛　　簡東明　　楊瓊瓔　　徐耀昌

33.主決議：加工出口區為政府專設之免稅區，本應吸引廠商設廠，惟部分新開發之加工出口園區尚有閒置現象，如高雄軟體園區待出租比率為27.29%；高雄園區待出租比率2.50%；楠梓第二園區待出租比率為21.46%，為因應目前產業結構之轉型，及配合自由貿易港區及未來自由經濟示範區之設置，建請經濟部應鼓勵園區廠商引進上、中、下游關聯產業，發揮產業聚集效應，以提升廠商進駐率。

提案人：黃昭順　　丁守中　　潘維剛　　簡東明　　楊瓊瓔　　徐耀昌

經濟特別收入基金：

一、業務計畫部分　參閱預算書1~6頁

二、基金來源　143億9,217萬3,000元

三、基金用途　139億1,381萬2,000元

四、本期賸餘　4億7,836萬1,000元

五、補辦預算部分　無列數

1.推廣貿易基金部分：

一、業務計畫部分　參閱預算書1-1~1-3頁

二、基金來源　61億5,451萬1,000元

三、基金用途　51億2,563萬1,000元

四、本期賸餘　10億1,888萬元

五、補辦預算部分　無列數

2.能源研究發展基金部分：

一、業務計畫部分　參閱預算書2-1~2-2頁

二、基金來源　23億4,431萬元

三、基金用途　22億7,181萬元

四、本期賸餘　7,250萬元

五、補辦預算部分　無列數

3.石油基金部分：

一、業務計畫部分　參閱預算書3-1~3-2頁

二、基金來源　50億6,835萬2,000元

三、基金用途　56億9,137萬1,000元

四、本期短絀　6億2,301萬9,000元

五、補辦預算部分　無列數

4.再生能源發展基金部分：

一、業務計畫部分　參閱預算書4-1~4-2頁

二、基金來源　8億2,500萬元

三、基金用途　8億2,500萬元

四、本期餘絀　0元

五、補辦預算部分　無列數

委員預算刪減提案：

1.經濟特別收入基金－推廣貿易基金－基金用途－貿易推廣工作計畫－101年預計編列47億4,854萬8千元，因歷年預算執行率偏低，顯見該計畫並無高額編列預算之必要，故提案刪減預算5億元。P1-12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推廣貿易基金101年度預算編列貿易推廣工作計畫經費47億4,854萬8千元，較100年度決算增加5億1,201萬8千元，增幅達12.09%，然觀諸本計畫100年度未執行率高達6.58%，高達3億2,135萬1千元預算未能執行，爰提案減列該分基金101年度貿易推廣工作計畫經費3億1,245萬4千元，以覈實預算編列，適度撙節支出。

提案人：蘇震清　　高志鵬　　陳明文

3.推廣貿易基金101年度基金用途項下「貿易推廣工作計畫」編列47億4,854萬8千元，較100年度決算數增加5億1,201萬8千元，增幅達12.09%，另以本計畫100年度預算與決算進行比較，100年度有高達3億2,135萬1千元未能執行，未執行率達6.58%，顯見預算有浮編現象，爰此，提案減列101年度基金用途項下「貿易推廣工作計畫」3億元，以撙節開支。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4.推廣貿易基金101年度「貿易推廣工作計畫」項下「服務費用－旅運費」編列2,892萬3千元，其中國外旅費計2,134萬1千元，較100年度預算數1,918萬6千元，增加215萬5千元，增幅11.23%，其中新增編列為參加國際重要綠色貿易相關會議或展覽、全球政府採購商機重要會議或展覽等經費。然所編列之國外旅費，大部分皆為政府代表參加例行性之國際經濟會議，如APEC、WTO、OECD相關會議（經費為925萬7千元，占總國外旅費43.38%）、中南美洲國家經貿會議等；或參加與貿易往來國之雙邊經貿諮商會議；或派員查核、考察經濟部駐外單位財務收支及人力運用等，皆屬經濟部本部或所屬單位公務預算之範疇，理應由各該單位編列相關經費預算，但卻由該基金編列預算支應，顯不合理。爰此，擬提案刪除101年度貿易推廣工作計畫項下「服務費用－旅運費－國外旅費」1,0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5.推廣貿易基金101年度預算案編列國外旅費計2,134萬1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增加215萬5千元，增幅11.23%，其中新增編列為參加國際重要綠色貿易相關會議或展覽、全球政府採購商機重要會議或展覽等經費；惟查推廣貿易基金為特別收入基金，供特殊用途使用，經濟部本部及所屬單位卻將應屬普通公務預算之出國計畫經費，部分編列於該基金項下支應，與預算法規定未盡相合，實應檢討改正，爰提案酌予減列國外旅費300萬元。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6.推廣貿易基金101年度預算案編列ECFA相關業務經費，如101年度增列赴大陸、港澳地區協商及調查經貿活動旅費500萬元、舉辦大陸經濟發展研討會經費400萬元、ECFA原產地證明書說明會64萬3千元，惟查該業務性質屬公務行政領域，理應編列於公務預算，國貿局卻將該等經費編列於非營業特種基金推廣貿易基金項下，與預算編製相關規範未盡相符，應檢討回歸公務預算編列，爰提案全數減列964萬3千元。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7.經濟特別收入基金－推廣貿易基金－基金用途－貿易推廣工作計畫－服務費用－專業服務費－委託辦理提升台灣產業國際形象計畫－101年預計編列6億2,500萬元，因該計畫與其他計畫內容有所重疊，故提案刪減預算1億6,600萬元。P1-16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8.經濟特別收入基金－推廣貿易基金－基金用途－貿易推廣工作計畫－服務費用－專業服務費－委託辦理爭取全球政府採購（GPA專案）-101年預計編列3,000萬元，因我國廠商得參與外國政府採購案競標，所承攬GPA案件多屬分包模式，對實質提升國內產業直接承攬能力有限；且主力開發之美國GPA市場存有歧視性之貿易障礙，均不利我國積極爭取全球GPA計畫之推動，國貿局應有妥適因應之道，故提案凍結預算3,000萬元，待國貿局提出專案解決報告後方可動支。P1-17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9.推廣貿易基金101年度預算案於其貿易推廣工作計畫項下專業服務費編列「委託辦理第二階段APEC數位機會中心（ADOC 2.0）經費」1,500萬元，惟查本項經費應屬援外經費，本應回歸外交經費中編列，爰提案全數減列該項經費1,500萬元，由經濟部協調外交部回歸於外交預算項下支應本項預算。

提案人：蘇震清　　高志鵬　　陳明文

10.經濟特別收入基金－推廣貿易基金－基金用途－貿易推廣工作計畫－服務費用－專業服務費－委託辦理第二階段APEC數位機會中心（ADOC2.0）-101年預計編列1,500萬元，因該計畫應由外交部支應，故提案刪減預算1,500萬元。P1-18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11.經濟特別收入基金－推廣貿易基金－基金用途－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用－捐助、補助與獎助－101年預計編列11億1,325萬7千元，由於該基金所捐助之團體長年不變，亦未考量該捐助團體是否仍有能力辦理推廣貿易之相關作業，儼然成為政府基金提撥預算維持捐助團體運作，明顯有違公平原則，故提案刪減預算5億1,325萬7千元。P1-19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12.經濟特別收入基金－推廣貿易基金－基金用途－其他－其他支出－參與APEC等國內及國際活動及辦理APEC與婦女議題業務－101年預計編列200萬，由於該預算應由外交部編列，故提案刪減預算200萬。P1-20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13.推廣貿易基金101年度「基金用途－研究發展與訓練計畫」編列2億4,755萬4千元，較100年度決算數增加3,600萬6千元（增幅17%），而以本項計畫100年度決算數與100年度預算數比較，有394萬1千元未能執行，未執行率為1.83%，101年度卻又增加3,600萬6千元，顯有浮編，爰提案減列101年度「基金用途－研究發展與訓練計畫」2,000萬元，以撙節支出。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14.推廣貿易基金101年度預算編列研究發展與訓練計畫預算2億4,755萬4千元，較100年度決算增加3,600萬6千元，增幅約17%；惟查本項計畫100年度決算核有1.83%預算未能執行，為適度撙節支出，爰提案酌予減列101年度本項經費453萬元。

提案人：蘇震清　　高志鵬　　陳明文

15.經濟特別收入基金－推廣貿易基金－基金用途－一般行政管理計畫－101年預計編列1億2,924萬9千元，由於該計畫較100年度決算增加了16.11%（增加1,793萬5千），另查本計畫項下「服務費用」101年度預算較100年度預算亦增加29.4%，顯非合理，故提案刪減預算3,000萬。P1-22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16.推廣貿易基金101年度「一般行政管理計畫」編列1億2,924萬9千元，較100年度決算增加1,793萬5千元，增幅約為16.11%，另查本計畫項下「服務費用」101年度預算亦較上（100）年度預算增加29.4%，然該分基金辦理推廣貿易績效不明，且辦理諸多原應列公務辦理之業務，大幅增加服務費用顯非合理，爰提案減列該分基金101年度「一般行政管理計畫」經費1,800萬元，以合理撙節支出。

提案人：蘇震清　　高志鵬　　陳明文

17.經濟特別收入基金－能源研究發展基金－基金用途－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101年預計編列22億7,181萬元，與較100年度決算比較後竟增加7億0,733萬元，增幅高達45.21%，明顯不合理，故提案刪減預算10億元。P2-9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18.能源研究發展基金101年度編列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22億7,181萬元，較上（100）年度決算增加7億733萬元，大幅增加45.21%；惟查本工作計畫中「專業服務費」編列10億6,249萬9千元（含委託調查研究費就高達10億5,845萬5千元），已占本計畫總額之47%，另「捐助、補助與獎助」預算編列11億8,890萬元，是上年度預算數的2.8倍，並占本計畫總額之52%，其預算配置規劃顯非合理，並未能落實評鑑預算執行績效，恐有浮濫編列分基金預算之虞，爰提案減列本計畫預算6億元。

提案人：蘇震清　　高志鵬　　陳明文

19.能源研究發展基金101年度「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預算編列22億7,181萬元，較100年度預算16億0,614萬5千元增加6億6,566萬5千元，增幅41.44%，而100年度之決算數為15億6,448萬元，顯見101年度之預算編列浮濫，且觀其預算內容，僅服務費用項下之專業服務費就編列高達18億4,337萬2千元，不僅較100年度預算增加4億4,125萬元，亦較99年度決算增加7億6,441萬8千元，而其中絕大多數費用為委託調查研究費，計有18億3,980萬元，預算配置規劃顯非合理，爰此，擬提案刪除能源研究發展基金「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預算5億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20.經濟特別收入基金－能源研究發展基金－基金用途－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服務費用－旅運費－101年預計編列283萬3千元，因該項預算之編列與能源法之規定相悖，應由能源局編列於該局之公務預算，故提案刪減預算283萬3千元。P2-9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1.經濟特別收入基金－能源研究發展基金－基金用途－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服務費用－印刷裝訂與廣告費－101年預計編列218萬元，因該項預算之編列與能源法之規定相悖，應由能源局編列於該局之公務預算，故提案刪減預算218萬元。P2-9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2.經濟特別收入基金－能源研究發展基金－基金用途－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服務費用－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費－101年預計編列3,572萬元，因該項預算之編列與能源法之規定相悖，應由能源局編列於該局之公務預算，故提案刪減預算3,572萬元。P2-9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3.經濟特別收入基金－能源研究發展基金－基金用途－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服務費用－委託調查研究費－電業設備查驗計畫－101年預計編列1,800萬元，因該項預算之編列與能源法之規定相悖，應由能源局編列於該局之公務預算，故提案刪減預算1,800萬元。P2-10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4.經濟特別收入基金－能源研究發展基金－基金用途－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材料及用品費－用品消耗－101年預計編列14萬5千元，因該項預算之編列與能源法之規定相悖，應由能源局編列於該局之公務預算，故提案刪減預算14萬5千元。P2-13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5.經濟特別收入基金－能源研究發展基金－基金用途－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助與獎助－係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能源領域會議及活動－101年預計編列6萬2千元，因該項預算之編列與能源法之規定相悖，應由能源局編列於該局之公務預算，故提案刪減預算6萬2千元。P2-13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6.經濟特別收入基金－能源研究發展基金－基金用途－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助與獎助－非科技計畫－101年預計編列121萬8千元，因該項預算之編列與能源法之規定相悖，應由能源局編列於該局之公務預算，故提案刪減預算121萬8千元。P2-14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7.石油基金101年度「基金用途」編列基金用途56億9,137萬1千元，較100年度預算增加7億7,285萬3千元（增幅15.71%），然100年度之預算，有高達12.05%之比例未能執行，另查「基金用途」項下專業服務費－委託調查研究費中之多項委託調查研究項目，居然列有行政管理、產業發展與政策法規之研析等屬於行政權核心事務，應由公務預算編列辦理事項，明顯違反預算法制，爰此，擬提案減列101年度「基金用途」7億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28.經濟特別收入基金－石油基金－基金用途－政府儲油、石油開發及技術研究計畫－101年預算編列56億8,945萬5千元，因較100年度預算增加7億7,285萬3千元（增幅15.71%），另查本項基金用途項下多項委託調查研究費，居然列有行政管理、產業發展與政策法規之研析等屬於於行政權核心事務，應由公務預算編列之項目，明顯違反預算法制，故提案刪減預算10億8,945萬5千元。P3-9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9.經濟特別收入基金－石油基金－基金用途－政府儲油、石油開發及技術研究計畫－專業服務費－健全加氣站經營管理－101年預算編列5,400萬元，因以油氣雙燃料車普及性欠佳之現況，顯示能源局推動油氣雙燃料車推廣計畫整體業務辦理成效欠佳，故提案凍結預算5,400萬元，待能源局提出如何解決加氣車輛不足問題之專案報告後並經經濟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支。P3-10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30.再生能源發展基金101年度「基金用途」編列8億2,500萬元，然100年度預算編列20億9,240萬，卻僅執行4億5,275萬8千元，執行率為21.63%，有高達78.36%未能執行，101年度又編列8億2,500萬元，顯有寬列預算之嫌疑，爰此，擬提案減列101年度「基金用途」1億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31.再生能源發展基金101年度預算案編列「再生能源推廣制度政策」經費1,500萬元，以及「再生能源躉購及基金費率研析」經費2,000萬元，惟查推動再生能源係因應化石能源終結之未來趨勢，並具有促進相關產業及經濟成長之效益，應屬經濟部能源局重點工作之一，是以前述兩項計畫辦理事項顯屬行政權核心事務，應由公務預算編列並落實監督考核，不宜委外辦理，爰提案減列再生能源發展基金101年度預算前述兩項計畫經費合計3,500萬元。

提案人：蘇震清　　高志鵬　　陳明文

32.推廣貿易基金101年度預算案用人費用計編列4,208萬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增加2.59%，亦較前年度決算數增加9.56%，共計編列32名聘用人員及17名約僱人員；惟查該基金業務用途逾98%為委辦費用及捐助費用，自辦業務比率偏低，且基金收支及保管運用辦法並未有配置專職聘僱人員之規範，國貿局應依據本院審查100年度預算案決議，務實檢討該基金配置49名聘僱人員之合理性與效率性，並提高業務自辦比率。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33.主決議：為分散出口市場過度集中風險，國貿局近年積極拓展新興國家市場，編列相關輔導計畫經費，協助廠商進入新興市場，塑造台灣品牌形象。惟推廣貿易基金於101年度預算案所列示之績效指標目標值僅較上年度微幅增加0.5%，且低於100年上半年已達成率，績效目標值訂定偏低，未能充分反映政府拓展新興市場及分散風險之積極性。爰提案要求主管機關研商對策，提高效率。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34.主決議：我國業於98年7月15日正式成為WTO政府採購協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GPA）第41個締約國，國貿局為提升我國廠商參與外國政府採購標案競標能力，自98年度起推動「爭取全球政府採購商機（GPA專案）計畫」並在推廣貿易基金項下編列相關經費。惟查國貿局提供98年度至100年截至8月底止之國內產業承攬其他GPA締約會員國政府採購案件情形，99年度承攬金額為4億4,019萬美元，其中直接承攬金額僅212萬美元（約0.48%），間接承攬金額4億3,807萬美元（約99.52%）；100年截至8月底止承攬金額為2億6,815萬美元，無直接承攬案件，全數均為間接承攬案件，足見國內產業承攬GPA案件仍以分包方式為主，直接承攬國際採購標案之能力顯然有待加強。爰提案要求主管機關應加強輔導國內廠商，協助加強其競爭力。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35.主決議：經濟部推廣貿易基金為因應ECFA後續之貨品貿易及服務貿易2項協議之協商需要，與ECFA簽署生效後之雙方協議執行及檢討之業務溝通需求；及ECFA「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簡稱經合會）建立兩岸經貿官員定期溝通機制需求，定期輪流舉行例會與預備會議，為出席該等會議及相關業務溝通事宜，101年度增列赴大陸、港澳地區協商及調查經貿活動旅費500萬元。

惟查ECFA官方網頁說明，ECFA中明訂經合會之功能包括：完成為落實ECFA目標所必需之磋商、監督並評估ECFA之執行、解釋ECFA之規定、通報重要經貿資訊、在爭端解決協議未生效前，根據ECFA第10條規定，解決任何關於ECFA之解釋、實施和適用之爭端……等。其成員由雙方依據協商或合作之功能性需求，各自指定政府相關機關之官員組成，受行政體系規範，並依法接受立法部門監督；且已於100年1月6日由兩岸雙方各自指定代表組成，我方代表計13名，除首席代表梁國新（經濟部次長）外，其他成員包括經濟部、陸委會、金管會、經建會、財政部及海基會等單位指定代表組成，涵蓋ECFA相關領域，未來可視議題需要各自調整或增補代表名單。鑒於ECFA後續相關協商與經合會例行運作之性質，應屬公務行政領域，非特種基金之特定用途範疇。

爰提案要求102年度起，有關經合會活動事宜，均應編列於公務預算，以正視聽。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36.有鑑於推廣貿易基金於101年預計編列11億1,325萬7千元辦理捐助、補助與獎助，然由於推廣貿易基金所捐、補助之團體長年不變，亦未考量該捐助團體是否仍有能力辦理推廣貿易之作業，儼然成為政府編列預算維持捐助團體運作，明顯造成預算浪費，為此，要求推廣貿易基金應重新分配捐、補助團體並將捐補助對象公布周知，且應將捐、補助團體對提升推廣貿易之成效作成評量送至經濟委員會專案審查，以杜絕預算浪費。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37.有鑑於推廣貿易基金從96年度至100年6月底止，推廣貿易服務費積欠金額逐年攀升，尤其98年度及99年度之積欠金額迅速暴增，且呆帳發生比率連年增加，截至100年6月底止已增為10.38%；另累積積欠推廣貿易服務費總額亦由96年度之1,429萬元，增至100年6月底止之6,156萬9千元，增加3.31倍，顯示進出口廠商積欠推廣貿易服務費情形漸為惡化，為此，要求推廣貿易基金應於1個月內提出明確催收作業流程並進行有效催收，以降低積欠之服務費。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38.能源研究發展基金年年均辦理相關能源效率提升、節能技術服務、節能業務與節能教育宣導等計畫，近年來我國能源密集度指標雖呈現進步，惟相較於主要國家，如：德國、日本、新加坡及南韓等國，平均每人用電度數偏高且成長較快，為強化國人節能意識，爰要求經濟部應針對人民與產業界提出有關能源有效利用與節能技術發展進行相關宣導與技術開發，俾達我國永續能源政策目標。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39.能源研究發展基金101年度編列專業服務費18億4,337萬2千元，辦理有關能源研究發展業務，其中委託調查研究費18億3,980萬元，為該分基金最主要之用途別支出，數額龐鉅，惟依以往委辦情況，有關業務主要係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院）辦理，常引發外界助養財團法人之疑慮，爰此，提案要求經濟部應加強設置對此相關業務之衡量績效指標，以作為考核之依據，以利能源永續發展目標之達成，並避免產生政府經費挹注特定財團法人之疑慮。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40.有鑑於中油公司報告資料指出，現有我國天然氣儲槽容量僅為18.3日，而印尼及馬來西亞在船運3日至5日範圍，且可向日本及韓國等國家友誼公司調換貨，尚可滿足國內需求，惟當國際能源出現重大短缺事件時，鄰國公司恐自顧不暇，欲仰賴國外支援根本就是不可能任務，為此，要求能源局於一個月內提出提高國內天然氣儲存量之改善方案並向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藉以確保我國天然氣之穩定供應與安全。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41.有鑑於台灣北部與中南部之大眾運輸系統普及性具相當程度之差異，在北部地區之公車運輸網與捷運系統之建置較早且路線較為普及，民眾通常得以大眾運輸系統代步，反觀中南部地區，因大眾運輸系統建置較晚且相關路網未能完備，使民眾必須仰賴汽機車代步作為基本運輸工具。是以現行石油基金徵收之從量辦理原則，並未考量南北城鄉差距，致使大眾運輸系統發展較晚與路網未完備之中南部地區民眾負擔相對較高，負擔較高之相關徵收數額，顯未符公平性，應檢討改善石油基金徵收之從量辦理原則或研議公平負擔之配套措施。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42.主決議：現行台灣北部與中南部之大眾運輸系統普及性具相當程度之差異，在北部地區之公車運輸網與捷運系統之建置較早且路線較為普及，故民眾常以大眾運輸系統代步；反觀中南部地區，因大眾運輸系統之建置較晚且相關路網未能完備，使民眾常需以汽機車代步，復在從量徵收原則下，將負擔較高之相關徵收數額，顯未符公平性。

綜上，現行石油基金之徵收為從量辦理，並未考量城鄉差距，使大眾運輸系統發展較晚與路網未完備之中南部地區民眾負擔較高，顯未符公平性，應檢討改善。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43.鑑於現行台灣北部與中南部之大眾運輸系統普及性具相當程度之差異，在北部地區之公車運輸網與捷運系統之建置較早且路線較為普及，故民眾常以大眾運輸系統代步；反觀中南部地區，因大眾運輸系統之建置較晚且相關路網未能完備，使民眾常需以汽機車代步，在現行石油基金之徵收為從量辦理，並未考量城鄉差距情況下，使大眾運輸系統發展較晚與路網未完備之中南部地區民眾負擔較高之徵收數額，顯未符公平性，爰要求經濟部提出檢討改善計畫，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44.101年度該分基金之「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再生能源發展收入」編列8億2,422萬3千元，預算案僅簡略說明：「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7條規定，向台電公司、民營電廠及達一定裝置容量以上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對其非再生能源發電部分之總發電量收取之基金。」等，並未提供合理之詳細費率與分燃料別發電量資料合理說明，為此，要求能源局於一個月內提出再生能源發展收入之詳細費率與分燃料別發電量資料，以利基金審查透明化。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45.鑑於台灣能源99%皆為外國進口，在未來能源開採可能枯竭之際，將可預見世界各主要能源生產國可能保留對外出口之能源，造成需自外輸入大量能源國家必須付出更高的代價進行採購，且為避免目前主要使用之石化能源枯竭，各國也開始進行有關再生能源之研究與提倡，甚至將其視為未來之能源使用趨勢。然我國政府在推廣再生能源之辦理，不僅未見積極，即便提出政策目標，也較先進國家更為寬鬆，完全不思未來可能發生之能源枯竭情況，將可能影響國家整體之生存與發展，爰此，要求經濟部能源局應儘速規劃更為積極之再生能源發展與應用策略，除可藉推廣再生能源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幫助經濟成長，亦可符合未來國家生存發展之戰略。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46.主決議：經濟部能源局為配合行政院97年1月提出之5年油氣雙燃料車推廣計畫推動相關加氣站設置補助業務，於97年4月及10月修訂經濟部能源局補助加氣站設置作業要點，加強對加氣站之建置作業予以補助，前揭補助主要係對設置加氣站者，依儲槽容量大小及地上或地下式等區分給予不同補助款，於97年10月17日至101年12月31日完成加氣站建置並開業者，依原補助額度增加40%等。惟前揭計畫以往執行成效欠佳，101年度預計成效又再下降，宜請能源局儘速檢討改善，俾增效益。

依能源局提供資料，截至100年8月底止，全國已開業之加氣站僅共52座，其中新北市14座、台北市8座、高雄市7座、台中市及桃園市各6座、台南市4座、彰化縣及屏東縣各2座，基隆市、嘉義縣及宜蘭縣各1座，即加氣站之設置在主要城市以外，似有難以推展之情況，致無法有效鼓勵油氣雙燃料車之普及化。

依該局說明資料，99年底以前共推動44座加氣站完工並加入營運，100年度預計將補助13座加氣站，本（101）年度僅預計有7座加氣站可望完工並營運，故在總量亟待提升之際，辦理成效有逐年下降之趨勢。據該局說明，係因相關業務不易拓展，致有延緩設置與完工之情形，復加以油氣雙燃料車普及性欠佳之現況等，顯示行政院推動油氣雙燃料車推廣計畫整體業務辦理成效欠佳，宜檢討改善。

綜上，經濟部能源局為配合行政院油氣雙燃料車推廣計畫，所推動之加氣站設置補助業務辦理成效欠佳，難以支持及鼓勵油氣雙燃料車之發展，爰提案要求主管機關應檢討改善，俾達政策目標。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47.經濟部能源局為配合行政院97年1月提出之5年油氣雙燃料車推廣計畫推動相關加氣站設置補助業務，於97年4月及10月修訂經濟部能源局補助加氣站設置作業要點，加強對加氣站之建置作業予以補助，截至99年底以前，共推動44座加氣站完工並加入營運，100年度預計補助13座加氣站，101年度僅預計有7座加氣站可望完工並營運，在總量亟待提升之際，辦理成效似有逐年下降之趨勢。據能源局說明，係因相關業務不易拓展，致有延緩設置與完工之情形，復加以油氣雙燃料車普及性欠佳之現況等，顯示行政院推動油氣雙燃料車推廣計畫整體業務辦理成效欠佳。爰此，要求經濟部能源局除應積極檢討改善外，並應提出更加優惠之獎勵輔導措施，以落實政策目標。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主席：針對經濟特別收入基金，現有委員新增提案1案。

48.主決議：為分散出口市場過度集中風險，國貿局近年積極拓展新興國家市場，編列相關輔導計畫經費，協助廠商進入新興市場，塑造台灣品牌形象。惟推廣貿易基金於101年度預算案所列示之績效指標目標值僅較上年度微幅增加0.5%，且低於100年上半年已達成率，建請經濟部就該預算績效目標值訂定偏低，未能充分反映政府拓展新興市場及分散風險之積極性之問題進行檢討。

提案人：黃昭順　　丁守中　　潘維剛　　簡東明　　楊瓊瓔　　徐耀昌

水資源作業基金：

一、業務計畫部分　參閱預算書1～7頁

二、業務總收入　61億5,512萬9,000元

三、業務總支出　68億3,051萬1,000元

四、本期短絀　6億7,538萬2,000元

五、解繳國庫淨額　無列數

六、轉投資計畫部分　6億3,000萬元

七、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67億1,821萬9,000元

八、國庫增撥基金額　無列數

九、補辦預算部分　無列數

委員預算刪減提案：

1.水資源作業基金－銷貨收入－土石銷貨收入-101年預計編列21億1,022萬元，因歷年決算執行金額皆較預算金額高，顯見101年所編列預算有低估之嫌，故提案增加土石銷貨收入7億元。P1-10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2.水資源作業基金101年度於「銷售收入」之「土石銷貨收入」科目，編列「河川疏濬土石處理收入」預算案18億元，較100年度預算數33億1,468萬6千元，減少12億0,446萬6千元，減幅36.34%；惟查該基金96年度至100年度河川疏濬土石處理收入之決算數均遠高於預算數，顯示各該年度預算數均有低估，101年度預算編列數恐有低估，未盡覈實編列，爰提案酌予增加該基金本年度「銷售收入」之「土石銷貨收入」科目8億元。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3.水資源作業基金101年度河川疏濬土石處理收入預算編列數為21億1,022萬元；經查，河川疏濬土石處理收入決算數，97年度為29億9,301萬6千、98年度為28億1,716萬2千元、99年度為30億5,870萬1千元、100年度截至8月底止為19億4,300萬1千元，101年度相關土石處理收入編列預算18億元，顯有低估，爰提案增列河川疏濬土石處理收入5億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4.水資源作業基金101年度編列公共關係費173萬9千元，分別為「給水銷貨成本」項下「服務費用」之「公共關係費」120萬元、「土石銷貨成本」項下「服務費用」之「公共關係費」53萬9千元，超過99年度決算數153萬5千元（增幅為13.29%），然水資源作業基金主要業務收入來源，包括給水銷貨收入、售電收入、土石銷貨收入等，於市場上多享有獨占或相對優勢地位，並無業務推展促銷之壓力，編列公關費用顯非必要，爰此，提案刪除公共關係費100萬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5.水資源作業基金101年度編列公共關係費173萬9千元，分別為「給水銷貨成本」項下「服務費用」之「公共關係費」120萬元、「土石銷貨成本」項下「服務費用」之「公共關係費」53萬9千元；惟查水資源作業基金101年度編列公共關係費，高於99年度決算數，逾越10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標準規定，且公共關係費尚非業務必要經費，在近年國家財政拮据下，用於非必要之禮品採購或聯誼餐敘，應秉持撙節原則檢討改進，爰提案酌予減列該基金101年度編列公共關係費50萬元。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6.經濟部所屬水資源作業基金101年度編列公關費用173萬9千元，據水利署說明，水資源作業基金編列公共關係費主要用途為辦理水庫經營保育業務及中央管河川疏濬業務等需要與各級民意代表及地方人士溝通、敦親睦鄰等經費，以利業務推展。

查該作業基金編列公共關係費近年預、決算資料，101年度編列預算數173萬9千元，超過99年度決算數153萬5千元（增幅為13.29），與100年度預算數173萬9千元相同，業已逾越前揭共同項目編列標準規定之「以不超過99年度決算數或99年度預算數從低為原則」，核有未洽。爰提案要求減列20%，以撙節政府支出。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7.水資源作業基金101年度預算「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項下編列高屏大湖相關預算共計46億3,700萬元，惟查該案迄未完成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且地方長期抗爭質疑該案蓄水效益不彰、嚴重影響地下水與稻作用水等問題，顯見該案辦理仍有相當疑義，爰提案刪除「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土地－吉洋人工湖（高屏大湖）一期工程」預算24億9,961萬元及「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房屋及建築－吉洋人工湖（高屏大湖）一期工程」預算21億3,739萬。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連署人：高志鵬　　陳明文

8.決議：根據100年度決算報告結果，水資源作業基金運用於「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的預算執行情形，進度多有落後，報告指出係因工程的基本設計與審查作業期程較長、編列休耕補償費用未執行、用地問題與環差報告審查等因素影響所致，使之預算執行率偏低。爰要求經濟部對水資源作業基金101年度「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之預算編列的具體評估內容以及如何改善之情況，以書面報告本委員會。

提案人：潘維剛　　楊瓊瓔

連署人：廖國棟　　黃昭順　　李慶華　　林滄敏

9.主決議：水資源作業基金101年度編列權利金收入預算2,000萬元，惟97年度至99年度決算書顯示，決算數均為0，未能順利計收相關權利金收入，亟待積極妥處，究其原因，乃為名間電廠履約爭議之故。爰提案要求主管機關應加速處理本案，避免該款項持續列入呆帳。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10.水資源作業基金101年度編列業務收入61億0,121萬6千元，業務成本與費用61億8,065萬5千元，本期短絀7,943萬9千元，為近五年度首度出現業務成本與費用超過業務收入，出現營業短絀現象，未能落實財務管理；另該基金囿於名間電廠BOT案之特許廠商履約爭議多次協調未果，未能順利計收該等權利金，已損及政府權益，經濟部水利署應儘速解決相關履約爭議，並確實檢討基金運作效益，覈實編列相關預算，於二個月內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11.水資源作業基金101年度編列業務成本與費用61億8,065萬5千元，占業務收入101.30%，為近5年來首度出現短絀情形，惟查，97年度之業務成本與費用占業務收入比率為75.03%、98年度為98.86%、99年度為94.28%、100年度為90.56%，業務收入均超過業務成本與費用，本（101）年度為近5年度首度出現業務成本與費用超過業務收入，出現營業短絀現象，爰提案要求基金應本撙節原則，加強成本控管，並強化開源節流措施，確實落實財務管理，俾提昇資源運用之效益並充裕國庫收入。

	水資源作業基金業務收入、業務成本與費用明細表

	年度
	97
	98
	99
	100
	101

	業務收入（千元）
	7,254,926
	6,861,321
	7,161,015
	7,316,678
	6,101,216

	業務成本與費用

（千元）
	5,443,447
	6,783,150
	6,751,116
	6,625,872
	6,180,655

	盈餘（短絀）
	1,811,479
	78,171
	409,899
	690,806
	-79,439

	業務成本與費用

占業務收入比率

（%）
	75.03
	98.86
	94.28
	90.56
	101.30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12.水資源作業基金101年度服務收入3,213萬2千元，服務成本8,087萬7千元，虧損4,874萬5千元。經查水資源作業基金係為辦理所屬水庫之經營、管理、保育及有效循環運用其收益而設置。基金之來源包括水庫營運收入與水庫設施使用費收入等，其中包含車輛門票、觀光門票、遊艇管理費等服務收入。惟近年來服務成本逐年增加，造成毛損亦隨之逐年擴大。爰此，爰要求主管單位應提出有效之開源節流檢討方案，並送交經濟委員會。

	96-101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服務收入與成本預、決算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96年度
	97年度
	98年度
	99年度
	100年度
	101年度

	服務收入
	26,355
	26,908
	24,627
	24,685
	35,495
	32,132

	服務成本
	69,764
	72,286
	72,062
	72,072
	79,138
	80,877

	毛利（損）
	-43,409
	-45,378
	-47,435
	-47,387
	-43,643
	-48,745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13.有鑑於水資源作業基金主要轄管水庫、堰、壩之淤積情形，其中，淤積率較高者計有石門水庫、曾文水庫、石岡壩與集集攔河堰等，其中，石門水庫與曾文水庫淤積率分別為31.05%及33.84%，嚴重侵蝕水庫蓄水容量，對水庫壽命具不利影響，為此，要求經濟部水利署於一個月內提出提清淤工程之規劃執行計畫並向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以利水庫壽命繼續延長。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主席：針對水資源作業基金，現有委員新增提案8案。

6-1.101年度經濟部主管水資源作業基金給水銷貨成本預算編列2,408,410千元，經查101年上半年執行率約75%，預估全年執行率甚至只剩40%，執行效率嚴重偏低。因近年政府財政拮据，為發揮國家財政最大經濟效益，爰提案刪除101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給水銷貨成本3億5千萬元，以有效利用有限之預算。

提案人：黃昭順　　丁守中　　潘維剛　　簡東明　　楊瓊瓔　　徐耀昌

7-1.101年度經濟部主管水資源作業基金「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供水計畫」內高屏大湖一期工程預算編列46.37億元，然該工程迄今環境差異分析尚未通過，預算無法支用。近年政府財政拮据，預算編列應發揮國家財政最大經濟效益，爰提案減列46億，以有效利用有限之預算。

提案人：黃昭順　　丁守中　　潘維剛　　簡東明　　徐耀昌　　楊瓊瓔

7-2、101年度經濟部主管水資源作業基金資金轉投資臺灣自來水公司6億3,000萬元，經查該投資係用於高雄地區增設地下水及伏流水工程2億7,000萬元、東港溪原水處理工程2億元及里港水井復建工程1億6,000萬元，經查101年預估全年執行率不到25%，執行效率嚴重偏低。近年政府財政拮据，為發揮國家財政最大效益，爰提案刪減101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轉投資臺灣自來水公司5億元，以有效利用有限之預算。

提案人：廖國棟　　丁守中　　潘維剛　　徐耀昌

14.101年度經濟部主管水資源作業基金資金轉投資臺灣自來水公司6億3,000萬元，經查該投資係用於高雄地區增設地下水及伏流水工程2億7,000萬元、東港溪原水處理工程2億元及里港水井復建工程1億6,000萬元，該計畫與大高屏地區民眾用水穩定及防洪避災息息相關，然經查101年該預算預估全年執行率不到25%，執行效率嚴重偏低。近年政府財政拮据，預算編列應發揮財政最大效益，且相關預算執行成效與高屏地區民眾權益與生命安全息息相關，提案要求經濟部就上開三項計畫預算執行嚴重偏低情形擬定檢討報告，立即提出改善方案。

提案人：黃昭順　　丁守中　　潘維剛　　簡東明　　徐耀昌　　楊瓊瓔

15.主決議：我國於進行中央管河川疏浚清淤、排水系統改善等水利工程計畫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經常就相關計畫用地之都市、非都市區域計畫變更，取得用地等問題，長期事權責任不明乃至於相互指責，造成工程延宕，最終受害者卻仍為一般民眾，影響民生甚鉅。建請經濟部水利署應就如何針對和地方政府或有重疊、爭議之事權整合進行協商，建立準則性之處理原則及相關特殊案例之標準作業程序，以利各水利計畫順利推行。

提案人：黃昭順　　丁守中　　潘維剛　　簡東明　　徐耀昌　　楊瓊瓔

16.環境荷爾蒙及持久性污染物在國內流布廣泛，國內30條主要河川幾乎都可見可氯丹、毒殺氛、鄰苯二甲酸酯、多溴二苯醚等毒性有害物質，其中壬基酚、雙酚A污染最嚴重，從河川底泥偵測出的含量甚至與中國大陸相當或更高。然而我國的水庫集水區不僅多為國家觀光熱點，每年吸引數百萬的觀光人次進入，更是許多溫帶水果的產區，每年所投入的農藥、化學肥料更難以數計，建請水資源作業基金應儘速完成相關調查，並提供相關管制策略給相關單位參考，以提升國人用水安全。

提案人：陳明文　　高志鵬　　蘇震清

連署人：林淑芬

17.主決議：曾文水庫清淤計劃已持續多年，唯週邊之大埔鄉內，遲遲未有清淤專用道路，致大型清淤車輛皆使用台三線進出。由於台三線道路狹窄，清淤車輛頻繁出入，不免造成交通與安全顧慮，爰提案要求水資源作業基金及相關單位，規劃清淤專用道路，以疏解民怨。

提案人：陳明文　　高志鵬　　林岱樺　　蘇震清　　黃偉哲

18.經濟部主管水資源作業基金給水銷貨成本預算執行效率偏低，應予檢討，且日後相關預算執行應考量高雄地區需水量實際需求並落實與地方溝通工作。

提案人：黃昭順

連署人：簡東明　　徐耀昌　　楊瓊瓔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部分：

一、業務計畫部分　參閱預算書1~6頁

二、基金來源　1億6,549萬5,000元

三、基金用途　6億3,834萬3,000元

四、本期短絀　4億7,284萬8,000元

五、補辦預算部分　無列數

委員預算刪減提案：

1.地方產業發展基金101年度預算案之基金用途計編列6億3,834萬3千元，為補助、輔導地方產業發展及基金行政管理業務所需經費，惟查該基金98年度至100年（8月底止）之各年度預算執行率分別僅有4%、17.32%、13.07%，皆未達二成以上，以主計處結算資料顯示，101年度上半年基金用途未執行率亦達44.22%，顯見該基金地方產業發展計畫預算執行情形亟待檢討改善，各年度之預算恐有未覈實編列、過度匡列之虞，爰此提案刪減該基金101年度預算3億3,000萬。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2.經濟部主管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以主計處結算資料顯示，101年度上半年基金用途未執行率達44.29%。顯見基金執行績效不彰，爰提案減列基金用途20%，以撙節支出，提高基金效率。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3.地方產業發展基金101年「地方產業發展計畫」預計編列6億3,780萬元，因歷年預算執行率偏低，顯見該計畫並無高額編列預算之必要，故提案刪減預算4億元。P17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4.經濟部主管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101年地方產業發展計畫編列服務費用1億480萬元，全數為專業服務費。查100年度決算9,833萬元、99年度決算數為7,809萬8千元，容有撙節空間。

查服務費用項下含：

(1)辦理地方產業之規劃、研析等工作；相關政策及業務說明宣導等2,600萬元、

(2)成立地方產業服務團等4,000萬元。

(3)地方特色產業等（OTOP）3,880萬元。

惟執行績效不佳，顯有虛列歲出之實，爰提案刪除300萬元，以撙節政府支出。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5.地方產業發展基金101年度地方產業發展計畫項下編列「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共計5億3,300萬元，較99年度決算8,993萬7千元增加4億4,306萬3千元，增幅492.64%，亦較100年度之決算數2億6,725萬5千元增加2億6,574萬5千元，增幅99.43%，然預算膨脹，執行率卻不如預期，顯見預算有過度匡列之情形，爰此，提案減列「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2億元。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6.經濟部主管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101年度地方產業發展計畫編列，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合計編列5億3,300萬元，含：

(1)補助地方產業發展及行銷等相關費用4億8,700萬元。

(2)其他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規劃設置微型園區等地方產業發展相關計畫4,600萬元。

微型園區等地方產業相關計畫，資料付之闕如，前幾年度之執行績效，未隨預算一併附上，且101年度預算533,000千元，較99年度決算增加492.64%，顯不合理。爰提案要求經濟部說明，並刪除3,300萬元。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7.經濟部主管之地方產業基金，其中一般行政管理項下，依主計處101年上半年結算資料，一般行政管理計畫，分配預算數27萬9千元，但實際數卻為35萬8千元，超支28.47%。101年度預算54萬3千元，較99年度決算增加77.45%。預算編列顯非合理，為撙節政府支出，爰提案要求刪除18萬元，以維公義。

提案人：陳明文　　黃偉哲　　林岱樺

8.地方產業發展基金101年度預算案之「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預算54萬3千元，較99年度決算增加77.45%，依主計處101年上半年結算資料，一般行政管理計畫分配預算數27萬9千元，但實際數卻為35萬8千元，超支28.47%，然相對於該基金用途連年執行率欠佳且上半年未執行率44.22%，其一般行政管理預算超支運用顯未合理，爰此提案酌予刪減該基金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預算10萬元，以促其檢討改善。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9.地方產業發展基金101年度預算案之基金來源總計1億6,549萬5千元，主要收入來源為國庫撥款及其孳息，地方特色產品館營運回饋金140萬元，僅占其總收入比率為0.85%，比率甚微，致其收支預算編列與運作與一般公務預算無異，與預算法之特別收入基金規定性質未盡相符，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顯未能落實該基金補助回饋機制，亦未能符合特別收入基金應有之專款專用屬性，應儘速檢討規劃並於三個月內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報告。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10.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雖歸屬為特別收入基金，惟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並無規範特定收入來源，主要仰賴國庫撥補，與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規定性質未盡相符，建請經濟部應儘速規劃並落實特定收入來源，俾符合特別收入基金應有之專款專用屬性。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11.地方產業發展基金101年度預算案之內容，基金用途主要係補助及輔導地方產業發展之用，所提年度關鍵策略目標為活絡地方經濟發展，訂定之關鍵績效指標則分別為提升地方就業與促進地方產業發展；惟查該基金之年度用途預算案數6億3,834萬3千元，與年度關鍵績效目標預計創造產值3億3,000萬元，投入資源遠大於產出效益，顯然未符成本效益，更不符特種基金應妥善規劃整體財務資源並設法提升資源使用效率之基金設置目的，應重新檢討該基金年度績效指標，避免政府資源遭不當運用。

提案人：蘇震清　　林岱樺　　高志鵬　　陳明文

12.地方產業發展基金101年度預算案之基金用途計編列6億3,834萬3千元，為補助、輔導地方產業發展及基金行政管理業務所需經費，較上年度預算數9億1,529萬1千元，減少2億7,694萬8千元（減幅約30.26%），主要係補助地方產業發展經費減少等所致。根據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資料顯示，98年度預算數9億6,735萬3千元，決算數為3,871萬6千元，執行率僅4.0%；99年度預算數9億7,000萬元，決算數為1億6,803萬5千元，執行率17.32%；100年度預算數9億1,459萬8千元，截至8月底止之實支數為1億1,949萬4千元，執行率為13.07%。顯見各年度之地方產業發展計畫執行有待積極改善，爰要求經濟部應針對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預算之業務需求經費進行檢討，並覈實編列，以避免過度匡列計畫預算，致預算執行績效不彰之現象。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陳明文

13.決議：為形成中小企業的產業聚落，中小企業處將運用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配合「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微型園區作業要點」，協助地方政府解決中小企業小規模用地需求，在各地輔導建置微型園區，並補助微型園區的規畫費、開發工程費或營運管理費，以利園區早日推動。為使能對該計畫有更詳細之了解，爰要求經濟部將目前已開始規劃之微型園區數目、預期之經濟效益以及短、中、長期之具體辦法，以書面報告本委員會。

提案人：潘維剛　　楊瓊瓔

連署人：廖國棟　　黃昭順　　李慶華　　林滄敏

14.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所設立之地方產業服務團係為協助地方產業發展之特色所設立，但據了解現行北中南東之服務團隊所得標之團體因不當外力介入導致需轉、分包業務於其他人，造成接受輔導單位無法獲得最佳團隊輔導，造成輔導成效大為降低，為此要求地方產業發產基金之得標地方產業服務團隊不得轉、分任何業務予其他團體，以維持輔導之品質。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高志鵬

主席：請陳委員明文發言。

陳委員明文：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主席，在預算審查之前，我要先請問一下，經濟作業基金、經濟特別收入基金的主持人應該是部長，沒有錯吧？

主席：沒錯。

陳委員明文：那部長呢？

主席：部長今天早上有會議，他有向我們委員會提出申請。我們前天就有徵詢幾位委員的意見。你有什麼意見呢？

陳委員明文：這兩個基金下面還有3個分基金，主要基金的主持人是部長，照理講，應該由部長來說明才對。無論是特別基金或作業基金，執行到現在已經10月了，我們要瞭解一下，在我們審查預算之前，他們應該說明整個運作情況，但是部長沒有來，這樣是不是輕視這個基金、藐視立法院？

我們今天要審查這些基金，雖然看起來是4個基金，但其實總共要審查11個基金，坦白講，預算總數不低於一個地方政府，所以我們要瞭解為什麼部長沒有來。最起碼要對委員會尊重，對不對？請次長說明一下。

主席：經濟部長特別在禮拜一時說因為他今天要參加行政院的政務會談，那是有關經濟的議題，所以很重要。有關基金的部分，如果梁政次的說明不足，我們也可以……

陳委員明文：好，我瞭解一下……

主席：我們請梁次長說明，如果有不妥的地方，我們再請部長來。

陳委員明文：次長，你瞭不瞭解這個基金的運作？

主席：請經濟部梁次長說明。

梁次長國新：主席、各位委員。有基本的瞭解。

陳委員明文：你如果基本的瞭解，我就基本的問你。你知道經濟作業基金總共包括幾個基金嗎？

梁次長國新：經濟作業基金目前分為加工出口區的基金、產業園區的基金，還有中小企業基金，這是幾個最重要的基金。

陳委員明文：那特別基金呢？你知道特別基金裡面還有幾個基金嗎？

梁次長國新：有貿易局主管的……

陳委員明文：還是要人家給你小抄啦！

梁次長國新：推貿基金。

陳委員明文：我們今天要審查，而你連特別基金、作業基金下面有幾個基金都不曉得。我可以抽查，能源基金的負責人是誰？你知道嗎？

梁次長國新：能源基金是由我們能源局作幕僚單位。

陳委員明文：事實上負責人就是能源局局長，對不對？

梁次長國新：對。

陳委員明文：你來這裡只是坐著而已啦，你沒有代表性，也不瞭解運作情況，而且你們完全輕視這個基金。

梁次長國新：報告委員，我們非常重視基金使用的情形，我們各基金的負責人都在這裡。

陳委員明文：如果是非常重視的話，那麼我再進一步請教你基金運作的情況，部長所主持的兩個基金之下分設三、四個基金，請問這方面是怎麼運作的？請你簡單告訴委員會你們是怎麼運作的？

梁次長國新：我們每個基金都有基金管理委員會，由承辦單位擬定年度預算並呈報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每一項都會覈實核定，然後再呈報預算由經濟部進行審查，經濟部審查通過之後……

陳委員明文：像這次預算並沒有通過，請問你們怎麼執行？今年的預算都沒有通過，請問你們怎麼執行？

梁次長國新：因為現在已經到了十月底，所以今年的預算大概都已經支用了，按照預算法的規定，如果預算沒有通過的話，屬於年度性的預算可以按比例覈實支用。

陳委員明文：哪一個基金有超支的？你說按比例支用沒有錯，你知道哪一個基金有超支嗎？

梁次長國新：我們的基金如果要超支的話，都必須要先報准。

陳委員明文：有沒有超支的？

梁次長國新：有。

陳委員明文：是哪一個？

梁次長國新：石油基金有超支。

陳委員明文：還有呢？

梁次長國新：地產基金好像也有超支。

陳委員明文：是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梁次長國新：是的，那是年度預算編列不夠的關係。

陳委員明文：還有呢？次長現在只講出兩個基金有超支的現象，但應該是不只。本席現在告訴你，這兩項基金的預算沒有通過，你們也沒有按比例、按月分配加以執行，而且現在都已經超支了，請問這該怎麼辦？如果是這樣的話，請問我們今天審查這筆預算有沒有意義？這樣有沒有違背預算法的規定？

梁次長國新：沒有違背預算法的規定，按照預算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如果我們有特別需要的話……

陳委員明文：現在都已經超支了，預算並沒有通過，照理說，你們應該按比例、按月分配加以執行才對。如今你們都已經超支了，竟還敢說沒有違背預算法的規定！

主席：本席建議經濟部提出按比例分配的執行數之書面說明，讓委員能夠瞭解。

陳委員明文：剛才梁次長自己說石油基金和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都已經超支了，預算沒有通過，結果你們都已經超支了，這該怎麼處理？這樣行得通嗎？

梁次長國新：我請會計長來說明。

主席：請經濟部會計處張會計長說明。

張會計長信一：主席、各位委員。依照預算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理應按照以前年度的數額等比例去處理，但如果有特殊情況的話，可以依照預算法第八十八條的規定先行動支，甚至第八十七條還有報准的規定。基本上，我們都有依照……

陳委員明文：你們現在就是先行動支，預算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得很清楚，你們必須按比例、按月分配來執行，如果超支的話，就是違背預算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如果現在就已經違背預算法的規定，請問我們如何審查你們的預算？這樣等於是沒有通過的預算還是可以照常執行，這樣對嗎？這樣可以嗎？

張會計長信一：跟委員報告，因為這是行政院的預算編製規範……

主席：本席接受陳委員的意見，但我希望能夠實質審議，我們必須瞭解預算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如果目前有超支的狀況，你們就應該向本委員會說明超支的理由，如果有理的話，我們就予以支持；如果沒理的話，我們就要刪除。

陳委員明文：審查預算也可以很快，本席所要表達的是，在還沒有正式協商之前，我們必須瞭解基金實際的運作情形。今年的情況比較特殊，在十月底才開始進行預算審查，這樣等於剩下兩個月的執行期。如果預算已經超支，違反預算法的規定，請主席裁示這該如何處理？

主席：等一下我們再來處理好不好？

陳委員明文：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預算審不審查都一樣，所以委員會應該要做適當的處理才對。本席建議主席要求會計長必須正視這個問題，現在就趕快提出書面報告，我們必須瞭解在這幾個基金當中，沒有按照預算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按比例分配數來執行，以致於有超支狀況的基金總共有幾個。

主席：請經濟部趕快去處理，最好馬上就提出書面資料。

陳委員明文：請問會計長，總共有多少個基金超支？

張會計長信一：石油基金有超支，主要是為了……

陳委員明文：我知道石油基金和地產基金都有超支，請問還有哪一個基金超支？

張會計長信一：還有核後端基金，但它今天並沒有要審查。

主席：核後端基金是明天要審查。

張會計長信一：它是因為有除役的因素，所以才需要超支，而且這些都是經過行政程序報准的。

主席：既然有報准，你們就應該要提出說明。

陳委員明文：預算法第八十八規定得很清楚，這必須報請立法院同意，請問你們是呈報經哪一個單位同意？

張會計長信一：依照規定是報請行政院同意的。

陳委員明文：哪是報請行政院同意？請問這是哪一條的規定？

張會計長信一：我們是依照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的規定，延續性計畫本來就可以超支併決算，只有新興的部分才須俟本年度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支，但依預算法第八十條規定辦理或……

陳委員明文：預算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依預算法第八十八條規定辦理或經立法院同意者」。

張會計長信一：這項規定是「或」，也就是只要有其中一個條件成就就可以。

陳委員明文：請問第八十八條的規定是什麼？

張會計長信一：依照第八十八條的規定，資本支出之類的預算，必須先報請行政院同意之後才能動支。

陳委員明文：所謂「或」就是要報請立法院同意。

張會計長信一：不是的，所謂「或」就是兩者當中只要有一個條件成就就可以了，如果立法委員同意也可以執行……

陳委員明文：你們為什麼不報請立法院同意？

張會計長信一：因為這是施政上的需要，這是行政上的權限。

主席：請你們把理由提出來，好不好？

陳委員明文：本席要請主席處理的就是在預算沒有審議通過之前，他們必須說明有超支現象的基金總共有幾個，針對這部分，請主席一定要在會議結束之前作妥適的處理，這樣我們審查預算才有意義。

主席：好的。

陳委員明文：如果有審查和沒審查都一樣，那我們何必在這裡趕著審查？

主席：請經濟部針對你們報請行政院同意的原因，趕緊提出書面說明。

陳委員明文：除了地產基金、石油基金、核後端基金以外，請問還有其他基金超支嗎？

張會計長信一：其實有些是超過上年度的執行數，我們都有按照規定呈報，包括能源基金……

陳委員明文：這根本就是在矇騙立法院，如果本席沒有指出這個問題的話，預算還不是照樣通過，對不對？你們根本是在欺騙外行人嘛！

部長今天沒有列席，而次長連經濟特別基金之下總共設了幾個基金都不知道，請主席好好處理這個問題，謝謝。

主席：我會處理，我尊重陳委員的意見。

請丁委員守中發言。

丁委員守中：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有關剛才陳委員提到的幾項，我們瞭解，既定經費的運用如果立法院沒有通過的話，可以按照去年的額度來執行，因為政府的運作不能停頓。但是我要特別指出，能源發展基金、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和石油基金裡面有很多地方和再生能源、新興的renewable energy有關，而民進黨的提案動輒就是刪減10億、5億、6億，我覺得這點可能也要考慮。

為什麼？因為我們一方面批評核電：核一、核二廠確實因為山腳斷層而有耐震係數的核安問題，核四廠又成為拼裝車，既沒有統包的承包廠商，系統邊摸邊做，很多零組件都已經過時，也發生嚴重的問題。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加強能源發展。美國和各國政府就是這樣，如果考慮要把核電停掉或者提早除役，都要加強新能源的開發和發展。所以希望民進黨委員在砍核電的同時，也能支持和加強新能源開發有關的基金。如果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那是不可能的；兩頭都砍，臺灣的經濟就落空了。這點是我要特別提出，請在野黨的委員一起支持新能源的開發。謝謝。

主席：請楊委員瓊瓔發言。

楊委員瓊瓔：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們今天要審議11個基金的預算，所以我非常贊成剛才陳明文委員所說的，因為我們延後審議，所以如果有超支的部分，當然可以依照預算法及內規，報行政院核准執行之，但是相關規定還有個「或」字，就是也可以報給立法院。既然行政部門沒有報給立法院，立法委員絕對有權利和義務去瞭解，這三個基金你們報給行政院的超支理由、超支額度和運作成效到底為何。所以本席具體建議我們開始審查預算，而且各個基金逐一審查，但是你們務必在一個小時之內列表提出這三個基金的報准條件、金額和成效，在我們審查完這些基金以前，將這些資料送交本委員會做最後的決議。這是必要的工作，請你們立即行動。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明文發言。

陳委員明文：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主席等我建議完畢再裁示，我尊重你的裁示。

既然特別提到石油基金和地方產業基金都超支，其實剛才楊瓊瓔委員講得沒有錯，就是立法院並沒有審查相關預算，如果你們要根據預算法第八十八條報行政院核准，也應該有整體環境變化等重大理由才可以；照理講是應該要報立法院，而不是報行政院。我想這個部分應該這樣做才對，但是既然已經報了，也超支了，我們是不是乾脆先從石油基金審查起，這樣我們就可以瞭解到底為什麼會超支。預算根本都沒有通過，竟然還會超支！原因在哪裡？你們總共報幾項到行政院？行政院又如何答復？這些都請你們做一個說明。總之，我們是不是先從超支的基金來開始瞭解？請主席裁示。

主席：我們經濟委員會全體委員不分黨派，都會對預算做很深入的監督，這個立場大家都不會改變。根據預算法第八十八條的規定，如有重大情勢變化，得自行按照預算編列按月、按比例數執行；如有重大政策，當然要報行政院，也要經過立法院。有關補辦預算的部分，過去我們看到光是台電就補辦650億，這麼嚴重的問題竟然不報立法院審議，嚴重侵犯到我們立法院的職權。

我們今天總共要審議11個基金，本來是看各位的配合度而定。經濟委員會的委員都很有智慧，只要瞭解了，大家的支持度都會很高；但是包括台電、中油和各基金在內，也必須針對委員所提的意見加以說明，而且還要提出對案。比方說，委員質疑101年度的預算到今年10月份才來審議，所以相關預算就應該按照預算法去執行。剛剛還講到如果因為特殊情況而超支，那麼具有延續性的部分，你們除了報行政院之外，也必須報立法院。等一下我們就逐一審議，如果有意見的話，你們不要說是我們委員不通人情或者不瞭解；要是把你們的預算刪除，還希望你們能夠諒解。我們也不容許人家騙我們，因為那是藐視國會。

針對現在所有委員的意見，我希望你們以書面說明，不要用口頭。如果可行的、沒有意見的部分，就不要耗費時間，不然我就跟你審到晚上！

陳委員明文：如果從石油基金開始審，他們來得及準備資料嗎？

主席：能源局歐局長，你們來得及嗎？

歐局長嘉瑞：（在席位上）我們正在準備。

主席：那就讓他們準備一下，我們先從其他部分開始。

陳委員明文：好啦、好啦！

主席：反正我們都會善盡監督的職責。

現在進行協商，請各單位準備資料，不要到時候還讓我們等。

（進行協商）

陳委員明文：主席，這部分去年審查的時候就有做成決議，就是「應該由外交部、經濟部、國貿局以公務預算來支應……未盡相符，應該要檢討。」這都是已經講過的。所以就象徵性的刪一些，畢竟只剩下3個月，反正也花不完，否則我們有說不是跟沒說是一樣的嗎？這部分我們有資料可以提供。換言之，象徵性的刪100萬，不然本來是要刪1,500萬的。

（進行協商）

陳委員明文：主席，我想請教梁次長，請給我1分鐘。

主席：陳委員，等協商結束再發言。

陳委員明文：不是結束了？

主席：還有兩案沒有處理。如果沒有意見，就通過。

陳委員明文：沒有意見啦！

主席：請陳委員明文發言。

陳委員明文：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梁次長，剛剛審查國貿局推廣貿易基金時，特別提到培訓國際行銷相關課程有英語班、貿易班，總共一億九千多萬元，還有一億六千多萬的國際企業經營班、國際貿易特訓班，還有碩士級的商務英語班，這些跟行政院現在提出來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有沒有關係？你能不能再跟我確定一下？

主席：請經濟部梁次長說明。

梁次長國新：主席、各位委員。這些班大部分都是持續辦理的，中間增加一個班，是去年10月增加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是今年3月的，絕對不是因為經濟動能推升方案而增設的班，但是行政績效是統一的，所以人才培訓方面可能會把這個部分訓練的績效統一……

陳委員明文：我是幫你們行銷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因為今年的預算基本上就是在執行你們所謂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但是你們一再否認，所以本席覺得非常莫名其妙，預算書上寫得很清楚，培訓國際行銷業務經理人部分開設的國際企業經營班、英語組等，其實就是這個部分。

梁次長國新：報告委員，我們的預算是去年送到立法院，那時候還沒有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陳委員明文：所以我剛剛問你這是不是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但是你們一再否認。

梁次長國新：不是因為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陳委員明文：既然你說不是，我們無所謂，審查102年預算時，我會再問部長。

梁次長國新：不是為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列的。

陳委員明文：你們一再否認不是。

主席：請你們提供資料，並跟委員說明。

陳委員明文：我就是要確定你們說不是，這是有錄影、錄音的。

主席：剛剛又增加二個提案，請宣讀提案內容。

49.查石油基金超支情形嚴重，紊亂預算法制，爰提案譴責，並請審計部專案查核石油基金101年度預算運用情形。

提案人：蘇震清　　陳明文　　高志鵬　　林岱樺　　黃偉哲

50.非營業基金於經常門預算，因實際情事發生需要，需增加預算者，請該單位提送立院審核後執行。

提案人：黃昭順　　楊瓊瓔　　潘維剛　　簡東明　　林滄敏　　徐耀昌

主席：還有二個基金要處理，現在休息1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經過協商，結論如下：

一、經濟作業基金部分：第一案併第十四、第十五案通過；第二案至第十一案總共減列2,000萬元，科目自行調整；第十二案及第十三案照原列數通過；第十六案及第十七案照原列數通過；第十八案照原列數通過；第十九案、第二十案減列200萬元。

主決議部分：第二十一案至第二十八案照案通過；第二十九案倒數第二行「……半年內達成零排放污染，以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修正為「……應按照法律標準排放。」第三十案照案通過；第三十一案將倒數第三行「進行隻委託調查研究……」中之「隻」刪除，餘均照案通過；第三十二案及第三十三案通過。

二、經濟特別收入基金部分：第一案至第三案照原列數通過；第四案、第五案、第六案減列旅運費10萬元；第七案、第八案照原列數通過；第九案、第十案減列10萬元；第十一案至第二十案照原列數通過；第二十一案至第二十六案減列200萬元，科目自行調整；第二十七案至第三十一案照原列數通過。

主決議部分：第三十二案至第三十九案通過；第四十案除將第一行中之「要求經濟部能源局」修正為「要求經濟部、中油公司於一個月內」外，餘均照案通過；第四十一案至第四十六案通過；第四十七案將最後一行中之「並應提出更加優惠之獎勵輔導措施……」修正為「並建議提出更加優惠之獎勵輔導措施……」；第四十八案通過；第四十九案修正為「查石油基金有超支情形，爰提案要求能源局提供石油基金101年度預算執行情形。」；第五十案照案通過。

三、水資源作業基金部分：第一案至第三案增列5億元；第四案至第六案照原列數通過；第六之一案通過；第七案、第七之一案減列46億，3,700萬元作為規劃研究費用；第七之二案照案通過。

主決議部分：第八案至第十五案通過；第十六案中之「從河川底泥偵測出的含量甚至與中國大陸相當或更高。然而我國的水庫集水區不僅多為國家觀光熱點，每年吸引數百萬的觀光人次進入，更是許多溫帶水果的產區，每年所投入的農藥、化學肥料更難以數計，」刪除，並將「建請水資源作業基金應儘速完成相關調查，並提供相關管制策略給相關單位參考，以提升國人用水安全。」修正為「建請水資源作業基金應配合主管機關儘速完成相關調查，並提供相關管制策略，加強水質自主檢測及庫區巡查，以提升國人用水安全。」；第十七案將末句「爰提案要求水資源作業基金規劃清淤專用道路，以疏解民怨。」修正為「爰提案建請水資源作業基金及相關單位規劃清淤專用道路，以疏解民怨。」；第十八案通過。

四、地方產業基金部分：第一案至第三案照原列數通過；第四案減列300萬元，也就是照案通過；第五案至第八案照原列數通過。

主決議部分：第九案至第十四案均照案通過。

報告委員會，今天委員提案刪減部分均依協商結論通過，委員未提案部分照原列數通過，101年度經濟部作業基金、經濟部特別收入基金、水資源作業基金、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預算審查完竣，審查通過後的決議，文字授權主席、議事人員整理。

本次會議處理完畢，明天早上進行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之詢答，各位委員針對核後端預算所提提案，因事關重大，如果爭議重大，就送朝野協商，如果沒有爭議，我們就遵照委員的意見。

明天下午舉行「工業區006688專案後續推動及價格重審機制檢討」公聽會，請經濟部部長、工業局前局長－現任次長杜紫軍、工業局現任局長列席。

今日會議到此結束，現在休息。

休息（13時16分）




